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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第 42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2年 12月 20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 5樓大型會議室 

會議主席：蔡幸致學務長 

出席人員：賴怡秀院長(洪佳緯秘書代理)、楊鈞池院長、黃一祥院長、莊琇惠院長、陳

春僥院長(請假)、張志鴻主任(呂姿瑩組員代理)、林季嬋主任、傅鈺雯主任(請

假)、張志成主任、陳冠勳主任、陳怡兆主任(梁凱翔老師代理)、河凡植主

任、王明月主任、呂麗慧主任、楊鈞池主任、張永明主任(楊鈞池院長代理)、

柯秀欣主任(請假)、楊詠凱主任(請假)、陳怡凱主任、楊書成主任、吳毓麒

所長(李伃雅秘書代理)、張惠蘭主任、周志明主任、胡裕民主任(陳俊凱秘

書代理)、葛孟杰主任、許湘伶所長、張文騰主任(陳薏婷秘書代理)、林啟

琪主任(吳凱瑛秘書代理)、呂正傑主任(請假)、張保榮主任(請假)、陳柏任

學生會會長、劉宣蘭學生會副會長、游苡婕學生議會議長、吳政宜學宿會

會長(蔡承翰秘書長代理)、黃振翔畢聯會會長 

列席人員：林宏益課外組組長(請假)、陳泓政諮輔組組長、梁凱翔衛保組組長、游明慧

生輔組組長、蔡仁勝職輔組組長兼原資中心副主任(王喆專任助理代理) 

會議記錄：雷淑芬秘書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41)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確認。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一、有關修訂「國立高雄

大學學生請假辦法」增

設心理健康假假別乙

案，提請討論。 

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學

生自治會 

「心理健康假」修正

為「心理調適假」，餘

照案通過。 

本辦法已放置學

務處網站公告實

施。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生輔組 

案 由：有關修訂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配合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16日以臺教技(四)字第 1112304235A號令訂

定發布辦理，交換生外籍生在台求學住宿保障，爰修改第八條文字。 

二、 依本校節約能源委員會 111 年 12 月 29 日會議決議(如附件六)：請學務處重新

研擬宿舍電費收費標準，並將公共區域用電納入電費費率考量。 

三、 112年 9月 27日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會議決議收取住宿生公共電費，爰修正第

九條文字。 

四、 檢附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一)。 

擬 辦：依會議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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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第八條第三項不修正：外籍生及僑生就讀本校第一年者，及具有正式學籍之

陸籍學生。 

二、 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生輔組 

案 由：有關修正「國立高雄大學學生宿舍住宿費用退費要點」第三點及第四點草案

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於 111 年 12 月 29 日召開節約能源委員會，會議決議(如附件六)：請學務

處重新研擬宿舍電費收費標準，並將公共區域用電納入電費費率考量。 

二、 112年 9月 27日及 112年 10月 19日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會議決議新增住宿生

公共電費及退費依據，爰修正第三點及第四點文字。 

三、 檢附本校「學生宿舍住宿費用退費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二)。 

擬 辦：本案通過後，續提主管會報及行政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生輔組 

案 由：有關修訂本校「學生宿舍住宿契約」第三條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於 111 年 12 月 29 日召開節約能源委員會，會議決議(如附件六)：請學務

處重新研擬宿舍電費收費標準，並將公共區域用電納入電費費率考量。 

二、 112年 9月 27日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會議決議住宿相關費用新增公共電費，爰

修正第三條文字。 

三、 檢附本校「學生宿舍住宿契約」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三)。 

擬 辦：依會議決議執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生輔組 

案 由：有關學生宿舍公共電費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住宿生基本電費計價方式依照第 132次主管會議與第 164次行政會議收取

(詳如附件四、五)。 

二、本校往年僅收取住宿生基本電費，然而公用電費均由學校自行吸收，往年基本

電費計價度數如下表。 

 

 

三、依本校節約能源委員會 111 年 12 月 29 日會議決議(附件六)，為有效反映用電

成本，須研擬宿舍公共用電收費標準，將公共區域用電納入電費費率考量，故

將收取學生宿舍公共電費，爰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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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於 111學年第 2學期期末住宿生大會(112年 6月 5日晚上 6點 30分)、112

年 9月 27日、112年 10月 19日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會議、112學年第 1學期

期初住宿生大會(112年 10月 12日)會議提出三種方案(如下)，學生表決後選擇

方案三公共用電分攤方式每學年收公共電費 1500元(一學期 750元)。 

方案一：依前一年度公共用電全額分攤：每度調漲 2.23 元(791,711 度*3.19 元

/1,134,310 度）調整後電價：2.23+3.19=5.42(元/度)。 

方案二：依前一年度公共用電打 8 折約折扣 2 個月後分攤每度調漲 1.78 元

(791.711度 3.19元 0.8/1,134,310 度）調整後電價：1.78+3.19= 4.97 元

度。 

方案三：去(111)年公共用電度數*今年電費/總住宿人數=個人負擔公共電費算

得每人一學年負擔公共電費為 1563元，向學生收取 1500元的公共電

費。並將公共電費列於學期繳費單（公共電費與房間電費分開計算）。 

五、惟考量使用者付費原則，再經與總務處討論，實有將公共用電納入電費計算之

需，是故，擬於 113-1 學期開始收取 750 元公共電費。並同房間電費均採浮動

電價調整每學年收費金額（以前一年度本校平均公共電價浮動調整）。 

擬 辦：本案通過後，續提主管會報及行政會議討論。 

決 議： 

一、 請明確定義公共用電度數、總住宿人數、採計時間點、折扣數。 

二、 委員建議請總務處將三棟宿舍的公共電費分棟計算。 

三、 續提主管會報及行政會議討論。 

肆、 臨時提案：無。 

伍、 學務工作報告：如附件。 

陸、 散會：13時 5分。 


